东北大学教学事故与教学差错认定及处理意见表
	教学异常事件
	
	发生时间
	

	责任人所在单位
	

	责任人姓名
	
	职称(职务)
	
	年龄
	

	事件简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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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人所在单位
初步处理意见
	（须注明依据文件的具体条款）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教务处或研究生院
处理意见
	（须注明依据文件的具体条款）







单位（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东北大学教学事故与教学差错处理工作小组处理意见
（教学事故类填写）
	（须注明依据文件的具体条款）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表须在教学异常事件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连同责任人情况说明及责任人所在单位相关调查材料一并提交教务处或研究生院。
